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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建築物結構用構件(如梁與柱)耐火性能試驗是依據 CNS 12514-1「建築物構造構件耐火

試驗法－第 1 部:一般要求事項」進行，其加熱條件為均勻升溫，與實際火災不同，火災會因起

火方式、延燒速度及延燒模式，使得火場的溫度分佈有相當大差異，因此，對建築物構造亦有

不同程度的傷害，使得建築物火害後的結構強度呈現非均勻性變化。最佳的評估方式應該是在

實際火災場景的情況下，利用實尺寸火災實驗來加以驗證。本研究以實尺寸鋼構架屋進行真實

火災實驗，針對所擬空間型態與火災情境，進行火場實驗觀測，探討火災（引燃、延燒、閃燃、

熄滅）歷程，火場溫度之變化。實驗結果發現 2 次火害實驗皆在溫度超過 850�後，升溫速率會

趨緩，可能是受到火載量與開口尺度之影響，使火場條件控制在此條件下。真實火災實驗目前

仍難以控制及預測，難以使得每次實驗之火場溫度一致，火場的燃燒行為受到諸多因素影響，

實驗之溫度時間曲線在線形與火災歷程皆有所差異。 

關鍵字：實尺寸鋼構架屋、真實火災、高溫 

Abstract 
In our country, the fire resistance tests for structural members (such as beams and columns) of 

buildings are based on CNS 12514-1. The heating condition, which is uniform temperature elev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actual fire condition. Due to ignition method, fire spreading speed and fire 
burning mode,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s of fires hav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As a result, the 
building structures also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damage, and the post-fire structural strengths of a 
building show non-uniform variation. The best way to evaluate the fire resistance of building 
structures should utilize full-scale fire tests in the condition of natural fire. In this study, the natural 
fire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a full-scale steel experimental building. The fire test 
observation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proposed space type and fire scenario, and the fire (ignition, 
growth, flashover, extinction) histories and the fire temperature variations were discussed. The two fir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elevation rate slowed down after the temperature exceeded 
850°C. The reason may be due to the fire load and the opening scale. The natural fire test was difficult 
to control and predict. Therefore, it was difficult to have the same temperature for each fire. The 
combustion behavior of a natural fire wa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nd the temperature-time curves 
and fire histories of the two fire test were different as well. 

Keywords: full-scale steel experimental building, natural fire, high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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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鋼構造因輕量、耐震性佳及具循環利用之綠色環保特性，成為大型集合式住宅或商業辦公

大樓的主流，然而鋼材在高溫下有強度折減的缺點，如 911 事件及東方科學園區鋼構大樓火災，

造成建築物嚴重損壞，危及人命安全與財產損失，有必要進行鋼構造建築的火害影響研究。 
國內外鋼構造建築受火害的結構行為實驗與研究，大多著重在單獨構件，研究有關柱、梁、

樓板、接頭等於火害中結構行為，我國有關建築物構件的耐火性能試驗，主要依據 CNS 12514-1
「建築物構造構件耐火試驗法－第 1 部:一般要求事項」[1] 進行，將單獨構件以標準升溫曲線

加熱，藉以評估此單獨構件之耐火時效與其在火害下之結構行為與破壞模式，然而，此種耐火

試驗方法與實際建築結構受火害侵襲時，其內部構件的耐火行為是否有所不同，值得做更深入

之研究，通常實際建築的構件皆相互連接與接合，因此單獨構件的耐火試驗方法無法反映此種

實際構件的邊界條件，此外，實際建築受到火害侵襲時，不同的延燒方式與延燒速度將造成建

築內部空間熱流場分布之變化，因而對建築構件所受到的火害溫度分布造成影響，此與單獨構

件以標準升溫曲線加熱的耐火試驗方法不同。因此，最符合實際建築構件的火害評估方式應該

是在真實火災場景下，利用實尺寸實驗屋進行火災實驗來加以驗證與評估。 
英國 BRE (British Research Establishment) 在 Cardington 建造八層樓實尺寸鋼構架屋[2-6]，

並於 1993 年至 2003 年間進行總共 7 次火害實驗，為目前所進行過最大型的實尺寸構架屋火害

實驗，此實驗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多層鋼構大樓建築於真實火害中之結構行為，並建立數值

分析方法，來預測多層鋼結構建築於火害後結構行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104 年完成建置實

尺寸鋼構架屋，並在 105 年至 106 年進行 3 次實尺寸鋼構架屋區劃空間之真實火害實驗[7,8]，
本文以前兩次的真實火災實驗，針對所擬空間型態與火災情境，進行火場實驗觀測，探討火災

（引燃、延燒、閃燃、熄滅）歷程，火場溫度之變化。 

二、試驗規畫 

2.1 試體設計 

本研究實尺寸鋼構實驗屋為ㄧ層樓 2 跨×2 跨，樓高 4 m，每跨 6 m，總長 12 m，計有 9 支

鋼柱。每個鋼柱下端底板將以高強度錨定螺栓固定於上半結構 RC 底座，鋼柱上端將延伸至 1
樓頂版上方 1.1 m，如圖 1 所示，鋼構實驗屋之鋼梁與鋼柱皆採用 H 型鋼，梁柱接頭採用梁翼

板與柱銲接，梁腹板與柱栓接的彎矩接頭，小梁與大梁接頭採用小梁腹板與大梁加勁板栓接之

剪力接頭。本文討論的實尺寸鋼構屋火害實驗區域為第 1 次火害實驗(105 年 11 月 29 日)與第 2
次火害實驗(106 年 5 月 4 日)，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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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實尺寸鋼構實驗屋 圖2真實火害實驗位置 

2.2 火害實驗區熱電偶樹配置 
藉由熱電偶樹的配置以瞭解火害實驗區間溫度的分布及傳遞，熱電偶樹配置分成 2 種，一

種為配置在鋼承板下方，另一種則配置於小梁下，其中配置於鋼承板下的熱電偶樹因其垂直高

度較配置於小梁的長，故其熱電偶數量較多。火害實驗區的熱電偶樹配置，以第 1 次火害實驗

為例，如圖 3 所示，配置於小梁下的熱電偶樹有 6 個，每個 9 點，配置於鋼承板下的熱電偶樹

有 3 個，每個 10 點，各個斷面的佈設如圖 4 至圖 5 所示。火害實驗區佈設的熱電偶總計 84 點。 

 

  

圖3熱電偶樹配置平面圖 圖 4鋼承板下熱電偶樹配置圖 圖5小梁下熱電偶樹配置圖 

 
2.3 火害實驗區之隔間  

本研究火害實驗之隔間工程採用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混凝土（Autoclaved Lightweight 
Concrete），簡稱 ALC，ALC 具有 1～2 小時的防火時效。 

2.4 試驗火載量設計 

本研究為探討真實火害(Natural Fire)對鋼構實驗屋之結構行為影響，而真實火害實驗與標準

試驗爐以瓦斯燃燒進行加熱不同，經參考國內外真實火害相關研究後，以木材作為燃料，後續

將針對本實驗火載量進行說明。 

第1次真實
火害實驗

N
第2次真實
火害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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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木燃料熱釋放率試驗 

為瞭解火害實驗之木燃料的熱釋放量，以供試驗時火場溫度時間評估，分別進行單堆與雙

堆木燃料的熱釋放試驗，觀察與分析木燃料之熱釋放率及總熱釋放量之關係，藉以獲得木燃料

之燃燒行為與設計參數。 

2.4.1.1 單堆木燃料熱釋放試驗 

單堆實驗之木材總重量約為 140 公斤重，其熱釋放率曲線如圖 6(b)所示，在燃燒時間約 20
分鐘後達到最大熱釋放率(2.4 MW)，總熱釋放量為 2200 MJ，單堆木燃料單位重之熱釋放量為

15.7 MJ/kg。 

 
 

(a)單堆木燃料燃燒照片 (b) 單堆木燃料熱釋放率曲線 
圖6 單堆木燃料熱釋放試驗 

2.4.1.2 雙堆木燃料熱釋放試驗 
雙堆實驗之木材總重量約為 280 公斤重，其熱釋放率曲線如圖 7(b)所示，在燃燒時間約 21

分鐘後達到最大熱釋放率(4.1 MW)，總熱釋放量為 4071 MJ，雙堆木燃料單位重之熱釋放量為

14.5 MJ/kg。 

兩次的木燃料熱釋放率實驗結果，發現以酒精膏引燃木堆大約需要 1 至 2 分鐘，且從熱釋

放率曲線圖可觀察兩者趨勢相同，燃燒時間約在 20 分鐘達到最旺盛，燃燒歷時約 40 分鐘火勢

幾乎湮滅。將兩次木燃料熱釋放率實驗平均，可獲得本研究木材(阿拉斯加雲杉)之熱釋放量約為

 
 

(a)雙堆木燃料燃燒照片 (b)雙堆木燃料熱釋放率曲線 
圖7 雙堆木燃料熱釋放試驗 



中華民國第 14 屆結構工程及第 4 屆地震工程研討會，2018 年 11 月 6~8 日 

 

5 

15.1 MJ/kg。 

2.4.2 木燃料設計 
經由木燃料熱釋放率實驗及參考英國 BRE（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於 Cardington

進行之第七次實尺寸鋼結構火害實驗之配置，本研究火載量設計為 40 kg/m2。另本研究之木燃

料堆構造設計主要根據滅火器規範－CNS 1387(104 年版) [9]之 A 類火災試驗模型，採用由木條

所組成之架構，木條下方包含以角鋼組成之支撐架使其高度可在地板上方 400 mm 處，並且將

燃料盤(火源)放置於支撐架下方，以酒精膏作為點火源，如圖 8 所示，並依木材火載量密度 40 
kg/m2，於火害實驗的區劃空間內裝置 9 堆木燃料堆，如圖 9 及圖 10 所示。 

木條種類選用阿拉斯加雲杉，木條尺寸參考CNS 1387 (96年版) [10]，截面邊長分別為30 mm、

35 mm，長度為 900 mm 之木條，木燃料之堆疊方式則參考 CNS 1387 (104 年版) [9]之表 8 中之

6A，以每層 10 支木條進行排列，層數則依照木材火載量設計進行調整。 

 

圖 8 木燃料堆構造圖 

 
 

圖9 火害實驗區木燃料堆配置示意圖 圖10 火害實驗區木燃料堆與熱電偶樹照片 

木燃料 
木條尺寸: 3×3.5 
×900 mm

3
 

層 放 10 支
 

 

支撐架 

上層墊高木燃料 

下層擺放燃料盤 

燃料盤 

酒精膏(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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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火場模擬時間溫度曲線 

本研究為瞭解真實火場溫度變化趨勢，預先以 Eurocode 1[11]建議升溫曲線來進行溫度模

擬預估，其公式如下： 
1、升溫階段： 

θ = 20 + 1325(1− 0.324e−0.2t∗ − 0.204e−1.7t∗ − 0.472e−19t∗) (2-1) 
式中 
θ：火場溫度(℃) 

t∗ = t × Γ                (2-2) 
t：時間(小時) 

Γ：時間因子 (= [Fv/b]2

(0.04/1160)2
)               (2-3) 

b：區域邊界材料之熱慣量(= �(ρck))，100 ≤ b ≤ 2200    (J/s1/2m2℃) 
Fv：開口因子 (= Av�heq At� )，0.02 ≤ O ≤ 0.2    (m1/2) 
ρ：區域邊界材料之密度 (kg/m3) 
c：區域邊界材料之比熱 (J/kg℃) 
k：區域邊界材料之熱傳導係數 (W/m℃) 
Av：垂直開口之總面積 (m2) 
heq：開窗高度之加權平均 (= (∑ Av,ihii ) Av⁄ ) 
At：區域內之總面積 (m2) 
2、降溫段： 

 θ = θmax − 625(t∗ − tmax∗ )    ，tmax∗ ≤ 0.5                (2-4) 
 θ = θmax − 250(3− tmax∗ )(t∗ − tmax∗ )  ，0.5 < tmax∗ < 2.0           (2-5) 
 θ = θmax − 250(t∗ − tmax∗ )    ，tmax∗ ≥ 2.0                (2-6) 
式中 
 θmax：升溫段之最高溫度(℃) 
 tmax∗ ：最高溫度發生之時間(小時) 

𝑡𝑡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𝑜𝑜𝑜𝑜 �0.2 × 10−3 × 𝑒𝑒𝑡𝑡

𝐹𝐹𝑣𝑣
  � 𝑜𝑜𝑜𝑜( 𝑡𝑡𝑙𝑙𝑙𝑙𝑚𝑚)                     (2-7) 

et:設計燃料能量密度(對於區劃內總表面積) = ef ×Af / At                (2-8) 

tlim:火場最小燃燒時間 
本研究火害實驗區的開口為 1.73 m，開口因子 Fv=0.0798，火載量為 40 kg/m2 ，且於區劃

空間邊界上使用了三種材料，分別為鋼承板、混凝土樓板、ALC 輕質磚牆，可分別計算出其熱

慣量(b1=1120, b2=1694.33, b3=334.96)，再依照各材料所佔之面積加權平均算出區劃空間之總熱

慣量 b，計算如下: 

𝑏𝑏 = 1694.33×36+334.96×87.6+1120×36
36+87.6+36

= 818.7 ( 𝐽𝐽/𝑚𝑚2 𝑠𝑠0.5 𝐾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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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數值代入公式(2-1)及(2-2)，可得火場模擬時間溫度曲線升溫階段，然而，根據

EN-1991-1-2 所表示公式(2-1)僅適用於火場衰減期前使用，火場衰減期係指火場氣溫到達全歷程

最高溫度Θmax 以後之歷程，而到達Θmax 之時間為 tmax，其估算方法如公式(2-7)及(2-8)所示(式中

tlim為火場最小燃燒時間=20 分鐘)，再將 tmax代入公式(2-1)即可獲得Θmax，之後便可依條件代入

公式(2-4)至(2-6)，獲得火場模擬時間溫度曲線降溫段，如圖 11 所示。本研究火場溫度預測約於

20 分鐘時達到最高 1093 oC，因此火場於 20 分鐘後至結束這段歷程即稱為火場衰減期，而火災

總歷時約 53 分鐘。由此溫度曲線可預測出實驗區火場屬於通風充足之燃料控制型燃燒，其特點

為溫度上升之速度非常迅速，火場總歷時不長。 

 
圖 11 火場模擬時間溫度曲線 

三、結果與討論 

3.1 火害實驗觀察 

第 1 次實尺寸鋼構實驗屋之真實火害實驗於 105 年 11 月 29 日進行，如圖 12 所示，實驗當

日為晴天，風向為北風，室溫 25 oC，相對溼度為 68 %，木條含水率約為 16%。本實驗以第一

堆木燃料之酒精膏點燃為點火開始，即第 0 秒。3 分 37 秒，室內白色煙霧開始從開口處飄散至

戶外；4 分 45 秒可見室內有火焰，但是室內火場分佈不均勻，明顯看到北側火焰，然而南側木

燃料則無動靜；6 分 33 秒北側火焰高度已達到鋼承板，南側火焰則於 12 分 53 秒才可見；閃燃

(以室內平均溫度 600 oC 為閃燃發生的判定)約於 16 分 19 秒時發生，室內所有可燃物呈現燃燒

狀態，火勢成長快速；閃燃後大火持續旺盛燃燒並伴隨著濃密黑煙，30 分 04 秒時發現北側牆

面上之觀測窗玻璃受高溫融化；32 分 29 秒，火勢明顯開始減小，煙量亦隨之減少，可以觀測

實驗區內情況；41 分 30 秒，開口高度以上已無法看見火焰，50 分，僅剩木材灰燼中有零星的

火苗燃燒。 

第 2 次真實火害實驗於 106 年 5 月 4 日進行，如圖 13 所示，實驗當日為晴天，風向南風，

氣溫 34�，相對溼度 58 %，木條含水率約為 11.19%。本次實驗在點燃引火源後 1 分 56 秒發現

有白色煙霧自開口處飄散至戶外；3 分 54 秒火場產生大量濃密白煙，4 分 51 秒白煙減少，室內

火焰已接觸至鋼承板，火勢逐漸增長。閃燃約於 7 分時發生，21 分 48 秒，火勢仍然強烈且伴

隨著濃密黑煙，23 分 25 秒火勢開始逐漸減弱，煙量亦隨之減少，可觀測實驗區內情況；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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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秒，開口高度以上已無法看見火焰，32 分，僅剩木材灰燼中有零星的火苗燃燒。 

  
圖12 第1次真實火害實驗照片 圖13 第2次真實火害實驗照片 

3.2 實尺寸鋼構架屋區劃空間溫度 
第 1 次真實火害實驗，實尺寸鋼構架屋區劃空間之各熱電偶樹平均溫度，如圖 14 所示，可

發現約前 500 秒為引燃期，500 秒後室內溫度明顯快速上升，979 秒時平均溫度達 600�，此時

發生閃燃，約於 1600 秒時，大部份之量測點位開始在此刻測得最高溫度，而在 2300 秒左右發

現有另一部份測得最高溫度，此後溫度開始下降進入衰退期，最高溫度位於內牆面，高達 1187 oC，
而室內總平均氣溫最高為 978 oC。另外，在火焰衰退期時，南側小梁下之空氣溫度下降趨勢明

顯與其他位置不同，在 4000~6000 秒間溫度維持在攝氏 500~600 度間，推測為附近之木燃料因

引燃時間較慢，故此時仍餘下較多木材可燃燒。 

 
圖 14 第 1 次真實火害實驗空間平均溫度及各熱電偶樹平均溫度時間曲線圖 

第 2 次火害實驗，實尺寸鋼構架屋區劃空間之各熱電偶樹平均溫度，如圖 15 所示，可發現

約前 120 秒為引燃期，120 秒後室內溫度明顯快速上升，420 秒時平均溫度達 600�，此時發生

閃燃，後持續上升至約 850 秒時，室內溫度達到第一個尖峰之後，室內溫度略為降低，約於 1300
秒達第二個尖峰，其後溫度開始下降進入衰退期，最高溫度發生於內牆面(TT-BW2)在 1441 秒

時為 1183�，室內溫度總平均最高為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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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第 2 次真實火害實驗空間平均溫度及各熱電偶樹平均溫度時間曲線圖 

3.3 實尺寸鋼構架屋區劃空間溫度比較 
圖 16 為兩次真實火害實驗區劃空間的室內溫度比較，第一次火害實驗引燃時間較長，

可能受到天候條件與木材含水率之影響，第一次火害實驗相對溼度為 68 %且木材平均含

水率 16 %，第二次火害實驗相對溼度為 58 %、木材平均含水率 11 %較為乾燥。 
圖中顯示第二次實驗升溫速率較快，約 420 秒時發生閃燃，1278 秒時室內平均溫度

已達最高 920.1�，第一次實驗於 979 秒發生閃燃，而平均最高溫度則達到 978.1�，發生

在 1602 秒。 
兩次火害實驗皆在溫度超過 850�後，升溫速率會趨緩，可能是受到火載量與開口尺

度之影響，使火場條件控制在此條件下。真實火災實驗目前仍難以控制及預測，使得每

次實驗之火場溫度一致，火場的燃燒行為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兩次實驗之溫度時間曲線

在線形與火災歷程皆有所差異。 
圖 17 為兩次火害實驗區劃空間平均溫度與 CNS 12514-1 及 EN 1991-1-2 火場模擬時

間溫度曲線的比較，由於實驗區劃空間溫度在木堆引燃後，緩慢的溫度上升，此為火災

的起火期與成長期，然而，CNS 12514-1 及 EN 1991-1-2 火場模擬時間溫度曲線為火災的

閃燃及全盛期，因此，將兩次火害實驗區劃空間平均溫度向左平移，發現第二次實驗前

200 秒室溫急遽上升與 CNS 12514-1 極為類似，兩次火害實驗高溫期均較 CNS 12514-1
高，但比 EN 1991-1-2 低，CNS 12514-1 未考慮火災的衰退期，溫度持續上升。EN 1991-1-2
有考慮火災的衰退期，然而降溫速率較兩次火害實驗快。 

  
圖16 兩次火害實驗平均溫度時間曲線比較圖 圖17 實驗平均溫度與標準升溫及火場模擬時間溫度曲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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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研究針對兩次實尺寸鋼構架屋真實火害實驗，可得到以下結論： 

1、兩次真實火害實驗的區劃空間配置與火載量等實驗條件皆相同，實驗結果發現兩次實驗室內

平均空氣溫度皆在超過 850℃後，升溫速率會趨緩，然而，第一次實驗之室內空氣升溫速率

較慢，平均溫度較晚達到最高(1602 秒 > 1278 秒)，但最高溫度較高(978.1 oC > 920.1 oC)，可

能原因為第一次火害實驗環境較潮溼及其木材含水率較高致引燃與成長期較緩慢；另為木堆

並無同時點燃所致。 
2、兩次實驗之空氣最高溫度皆發生於靠近內牆處，顯示真實火場為不均勻加熱與標準試驗之均

勻加熱不同。 
3、真實火災實驗目前仍難以控制及預測，難以使得每次實驗之火場溫度一致，火場的燃燒行為

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實驗之溫度時間曲線在線形與火災歷程皆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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